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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75(a) 

海洋和海洋法 
 
 
 

  2012 年 12 月 6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值此纪念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供签署三十周年之际，奉我国

政府的指示，谨转递越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缔约国执行《公约》情况的报告(见

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75(a)的正式文件分发

为荷。 

 

常驻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黎怀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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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2 月 6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越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缔约国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 
 
 

 30 年前，107 个国家在牙买加蒙特哥湾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标志

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公约》的通过，满足了国际社会

对建立一个有关包括海床和海底区域底土在内的所有海洋问题的公平国际法律

框架的愿望和期望。《公约》的谈判历程多年方告结束，150 多个国家和包括非政

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为此做出了努力。迄今为止，164 个国家为《公约》缔约

国。《公约》不仅规定了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而且确保内陆国家享有进出海洋

的权利。因此，《公约》已获得包括内陆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接受。《公约》奠

定了建立一个有关海洋问题的新法律秩序的基础。《公约》的内容考虑到世界所

有国家的利益，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还是小国、沿海国家还是内

陆国家，全面涵盖所有有关海洋的领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 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以来，已成为关于海洋问

题的一项重要法律依据，以及解决和处理争端的一个重要法律文书。正因为如此，

《公约》被视为一部“海洋宪法”。问世 30 年以来，《公约》已相当有效地被适

用于解决复杂的长期争端，并有助于避免潜在冲突。 

 作为一个拥有 3 260 公里海岸线的国家，海洋对越南关系重大。越南认识到

海洋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进程，并为《公约》执行

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越南始终坚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前，越南积极适用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其

与海洋有关的立法文件。越南顺应国际海事法的发展趋势，于 l977 年颁布了《关

于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宣言》，建立了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将越南的权利扩大到海上，不仅限于捕鱼权，而且包括其他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由于这一《宣言》，越南、肯尼亚、缅甸、古巴、也门、多米尼克、危地马拉、

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和塞舌尔被视为率先将专属经济区这一概念发展为习惯

法来源的国家，后来这个概念成为《公约》中的一个重要制度。 

 越南建设性地积极参加了在牙买加蒙特哥湾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

议。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获得通过之后，越南是立即于 1982 年 4 月 30 日签

署《公约》的 107 个国家之一。在其生效之前，越南国会于 1994 年 6 月 23 日批

准了这一重要法律文件。批准决议第 1 段明确指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批

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表示决心与国际社会一道建立公平的法律秩序，促进

海洋发展和合作。 

 该批准决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和国际法原则，重申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对其内水、领海的主权和对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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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并呼吁其他国家尊重越南的上述权利。该决议还重申，越南解决涉及东海

(中国南海)的领土主权争端和其他分歧的政策是：本着平等、相互理解和尊重的

精神进行和平谈判，充分尊重国际法，特别是《公约》，并尊重沿海国根据《公

约》的各项原则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和管辖权。 

 越南已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逐步完善其法律制度，以创造管理

海洋经济活动的法律框架，促进国际一体化进程，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维

护并促进本区域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12 年 6 月 21 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

海洋法》。该法是在《公约》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并参考了国际和国家实践。《越

南海洋法》包括七个章节，共 55 条，其中包括：管理和利用海洋的原则；内水、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和管理体制；岛屿、群岛的管理体制；

在越南海区的活动；搜索和救援；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经

济发展；海上巡逻和控制及海上国际合作。越南通过其《海洋法》，使其有关海

洋的法律与《公约》的规定实现了统一。《越南海洋法》重申越南在国际法和《公

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洋和岛屿争端的政策，这证明越南是一个负责

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尊重并遵守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并决心争取本区域

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 

 在通过《海洋法》之前，越南国会于 2005 年 6 月 14 日通过了经修正的《越

南海事法》。该法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适用于海上航行和进出越南海港。此

外，越南通过了涉及管理和利用海洋的一些其他法律，如《石油法》(1993)、《水

资源法》(1998)、《环境保护法》(1993)、《国家边界法》(2003)、《渔业法》(2004)

和一些条例及法令。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越南一直在有效管理和执行其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的海事经济活动，以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越南政府始

终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济合作、管理和开发海洋自然资源方面，为

外国行为体的合法正当权利和利益提供充分保护。在保护海洋环境、海上搜索和

救援、自然灾害预防和赈灾以及预防和打击海盗行为等海上犯罪方面，越南一直

积极与有关各方合作，这有助于充分执行《公约》的规定。 

 越南政府始终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和海洋环境，在涉及航运、石油和天然气、

水产养殖和加工、海洋管制和巡逻等不同领域的有关法律文件中，对此做出了监

管规定。越南已提出关于海洋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环境保护和应对海平面上升

等方面的多种倡议。 

 越南认识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沿海国义务，因此，根据总理 1996

年 10 月 23 日第 780/TTg 号决定建立了全国搜索和救援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指

导和执行搜索和救援在空中、海上和越南和其他国家之间毗连地区遇险的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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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飞机、船只、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等)的活动。越南已加入《国际海上搜

寻救助公约》，并将很快与有关国家就划分海上搜寻救助区域开始谈判。 

 基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有关海洋争端的一贯政策，越南已作出重大努力，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适用于按照公平原则解决与邻国有关海洋划界的争

端，以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越南已签署了下列协定：1997 年 8 月 9 日与泰国

关于海洋划界的协定；2000 年 12 月 25 日与中国关于北部湾划界和渔业合作的协

定；2003 年 6 月 26 日与印度尼西亚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协定。越南目前正在就北

部湾口以外地区划界与中国进行谈判，就专属经济区划界与印度尼西亚谈判，并

将就海洋有关问题与其他邻国进行谈判。越南与其邻国谈判并缔结若干海洋划界

协定的做法，创造性地适用了《公约》的规定，有助于丰富海洋划界的国际实践。

越南、泰国和中国之间划界谈判的结果，有助于强化将中线或等距线设为起点作

为公平解决办法这一无可否认的趋势，以及对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均采用单一

划界线的趋势。 

 另一方面，越南一直努力遵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着这

一精神，在所有涉及东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的讨论和意见交流中，越南坚决支持

尊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原则，这一原则被视为解决和处理岛屿和海洋

争端的首要原则。越南已设法将这一原则纳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文件，包

括《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 2012 年 7 月 20 日的《关于解决南海问题六点原

则》。由于越南的努力，按照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寻求长期根本解决中国

南海争议问题办法的原则，已被纳入越南和中国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签署的《关

于指导解决海上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这证明，越南不仅严格遵循《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条款，而且还促进尊重和全面执行《公约》的内容。 

 正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4 和 83 条中所建议的那样，越南随时准备依

据《公约》的规定与有争议地区有关各方开展联合发展合作。1992 年，越南与马

来西亚签署了关于在涉及两个国家的大陆架划定区域合作勘探和开发石油的谅

解备忘录，并已有效执行该备忘录。越南目前正在就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三方

主张重叠的大陆架区域开展合作问题与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谈判。 

 经过近三年(从 2007 年到 2009 年)的艰苦努力后，越南行使《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规定的沿海国各项权利和义务，完成了提交一项关于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

的高质量报告的工作，其中载有依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导则划定其扩展大陆架

的科学和法律证据。2009 年 5 月初，越南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东海北部 200 海里

以外大陆架界限的划界案，并与马来西亚提交了关于东海南部大陆架界限的联合

划界案。2009 年 8 月 27 日和 28 日，越南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这两份划界

案，并呼吁委员会早日成立小组委员会，以便按照《公约》的规定及委员会议事

规则审议划界案。这些工作再次表明越南遵守《公约》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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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一直积极参与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机构主持的活动。

越南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成员，并当选管理局大会副主席。越南参加了每年

在联合国举行的所有公约缔约国会议，并对促进有效执行《公约》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越南还参加了国际海底管理局突出强调《公约》作用的会议，并作出积极

贡献。越南一直支持加强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活动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司法职

能，并每年都为根据《公约》设立的机构的运作捐款。在相关论坛上，越南始终

表示，开展海上活动的国家必须严格遵守和全面落实《公约》的规定、权利和义

务。越南每年均积极主动地参与讨论，支持通过联合国大会关于海洋和海洋法及

可持续渔业的决议，并参与关于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

商进程。 

 此外，越南参与制订各项与海洋有关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件，包括《国际海

事卫星组织公约》和全球海难和安全系统。我国已建立了一个沿海信息站系统，

以保持与渔船的联系以及渔船之间的联系。越南始终依据关于在港口进行政府检

查的区域协定在海港检查船只。越南已加入国际海事组织和该组织旗下的其他文

书，包括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 1978 年补充议定书、1969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1974 年《国

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1966 年《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1995 年《渔船船员培

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

事责任公约》(越南 2003 年 7 月 1 日批准该《公约》，《公约》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对越南生效)、1965 年《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和 1979 年《国际海上搜寻

救助公约》。 

 越南签署了一些有关航运和海上服务的东盟协定，包括 1975 年 5 月 15 日签

署的《便利搜索遇险船只和救援船难幸存者协定》、1998 年 12 月 16 日签署的《东

盟便利在途商品框架协定》、1995 年 12 月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2009 年 12

月 10 日签署的《东盟便利国家间运输框架协定》。 

 越南加入与海洋有关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书，反映了越南政府对充分遵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承诺。 

 总之，过去 30 年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国际法律基础，

可供确定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解决与海洋有关的问题，包括海洋争端。作为

一个沿海国，越南一贯发挥积极作用，并始终努力遵守和执行《公约》。越南认

为，所有缔约国全面落实《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将有助于避免紧张

局势和海上争端，而且能够更好地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造福人类。 

 越南一直完全遵循并将继续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目标和规定，

并敦促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